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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包头市国资委审批审核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》等文件 的通知
包国资发〔2023〕14号

各市属国有企业：
为推进国资监管职能转变，科学界定国资监管职责边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参照《内蒙古国资委出资人权责清单（2022版）》，按照《包头市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的方案》相关要求，结合市属国有企业实际，我们修订完善了《包头市国资委审批审核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》《包头市国资委备案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》《包头市国资委下放权力清单（2023版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同时，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是抓好贯彻落实工作。市属国有企业要认真抓好清单的贯彻落实，加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，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，提升行权履职能力，确保权责事项授得下、接得住、行得稳。 
二是扎实推动高效监管。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、放活与管好相统一，市国资委要切实加强权责事项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，不断健全监管制度，创新监管方式方法，确保该放的放到位、该管的管住管好。
三是不断完善动态调整机制。市国资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市属国有企业对所属企业的权责事项，应当同步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市国资委对于未按清单要求履职的，将进行通报约谈。
附件1：包头市国资委审批审核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
附件2：包头市国资委备案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
附件3：包头市国资委下放权力清单（2023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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